
开放基金项目合同书

甲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

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公平、平等、互利的原则订立合作协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如下：

甲方对乙方申报的项目给予资金资助，以供乙方顺利完成                课题研究。

乙方发表论文或者出版专著必须注明“湖北师范大学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成员”和开放基金编号。

乙方必须在   年12月30日前完成课题研究，并根据获取项目资金的等级完成以下要求项目：

1.重点项目，资金资助20000元，在中文权威、被SCI或SSCI、AHCI收录1篇；或者在ISSHP或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篇；或者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专著1部（国家级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 三联书店；科学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新华出版社）；或者国家社科基金或者国家自科基金署名第二单位“湖北师范大学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
2.一般课题，资金资助10000元，发表论文2篇，其中1篇在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如果省级项目署名“湖北师范大学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提交研究报告、咨询报告被签批，则以上任务减半。

4.项目负责人有义务为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召开学术研讨会提供交流论文。
第四条    乙方在完成任务后，必须给甲方杂志原刊1本或者专著5本。乙方若无法完成相应课题的任务，则取消其课题负责人资格，并收回课题资助资金。

第五条  未尽事宜，双方可再协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同等本协议有效。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签章)                         (签章)

时间：                         时间：


